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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内蒙古自治区  北京协和医院省院合作 

远程医疗政策试点工作实施要点 

 

一、工作目标 

（一）总体目标 

通过开展“省院合作”远程医疗政策试点工作，完善内蒙古

自治区支持和发展远程医疗工作的有利政策环境，创新服务、运

营、管理模式，在北京协和医院的指导和帮助下，建立全区远程

医疗服务体系。通过开展远程视频会诊、远程医学教育、远程病

理诊断等远程医学活动，促进医疗资源纵向流动和合理分布，加

快全区分级诊疗、双向转诊等服务格局的形成，增强全区基层医

疗服务能力，使常见病、多发病留在县域内，有效缓解农村牧区

群众看病难、看病贵问题。 

（二）政策试点目标 

序号 远程医疗政策、规范、标准 出台时间 

1 内蒙古自治区远程医疗管理办法 2015 年 2 月底前 

2 远程医疗技术操作规范 2015 年 2 月底前 

3 远程医疗活动责任分担办法 2015 年 2 月底前 

4 远程医疗纳费用入医疗保险及新农合报销办法 2015 年 2 月底前 

5 
远程医疗质量控制实施管理办法与考核评价标

准 
2015 年 2 月底前 

6 远程医学服务收费标准及价格 2015 年 2 月底前 

7 远程医疗服务工作站职责 2015 年 2 月底前 



2 
 

8 医院间检查结果互认和双向转诊制度 2015 年 2 月底前 

9 远程医疗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 2015 年 2 月底前 

10 远程医疗专家库管理办法 2015 年 2 月底前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研究建立远程医疗服务政策体系 

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实际，将远程医疗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

范围，制定出合理的收费标准、分配机制和准入标准等，探索建

立一整套远程医疗服务政策体系。 

（二）建设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和分级医疗服务机制 

建立覆盖全区的国家—自治区—市—县—乡五级分级远程

医疗服务体系。依托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疗资源，建设内蒙古自治

区远程医疗服务平台，增强远程医疗服务能力，为全区医疗机构

及患者提供优质远程医疗服务；建设自治区远程医疗管理中心和

自治区远程会诊专家库，形成统一标准、互联互通、资源共享、

安全实用的远程医疗服务平台；依托 1 所三级医院成立远程医疗

质量控制中心，建立远程医疗质量控制和评价体系；整合优质医

疗资源，逐步实现远程会诊、远程病理和影像诊断、远程医学教

育、远程监护、远程手术示教指导、远程数字资源共享、视频会

议及转诊、预约等功能，有效提高内蒙古自治区医院的医疗服务

能力，缓解群众看病难的问题。 

（三）探索市场化的服务模式和运营机制 

按照“政府引导、社会参与、市场化运作”的原则，由云南

山灞图像传输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专业机构，探索第三方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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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医疗运营服务保障机制。 

（四）建设自治区远程医疗信息系统 

建立连接北京协和医院到自治区内区级、各市（盟）级、各

旗县级的远程医疗云服务平台，为网络覆盖的各级医疗机构提供

高质量的远程医疗及远程教育各项服务，从而促进优质医疗资源

共享和医疗服务均等化，有效加强基层医院医疗服务能力，提高

疑难重症救治水平，缓解群众看病就医难问题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建立试点工作协调机制 

成立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卫生计生委、财政厅、人社厅等

多部门参与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，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卫生

计生委，负责日常具体工作。各部门密切合作，与北京协和医院

共同协商确定具体工作办法、工作制度、收费标准与报销标准等

问题，共同完成试点工作。 

（二）明确部门分工 

在自治区省院合作远程医疗政策试点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 

建立部门协调机制，各负其责，协同推进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

府负责组织领导、统一部署试点工作的实施，协调相关部门共同

完成试点工作，审批相关政策制度等；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

负责会同自治区卫生计生委研究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和远程医疗

收费标准等；自治区卫生计生委负责研究制定将远程会诊费用纳

入新农合报销范围政策和具体实施办法；自治区财政厅负责试点



4 
 

工作资金的筹措及拨付；自治区人社厅负责研究制定远程会诊费

用纳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政策和具体实施办法；北京协和医院

协助、指导内蒙古自治区实施试点工作，开放专家资源，提供远

程医疗、远程医疗教育等服务。 

（三）落实试点工作资金 

试点工作总投资 11000万元，领导小组要落实试点工作配套

资金，保障工程积极稳妥的推进。 


